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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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080

號），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

序而為判決，本院裁定進行協商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育冠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證據欄補充「被告林育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

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而達成合意，且被告

業已認罪，其合意內容為：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

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

法第455之4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

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

協商判決，合予敘明。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

第2項、第455條之8、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

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

文。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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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

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

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

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

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

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

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

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

狀如未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

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程明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慈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　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080號

　　被　　　告　林育冠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市○○路000巷00號

　　　　　　　　　　　　居宜蘭縣○○鎮○○○路00號3樓之7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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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6月10日16時16分至17時23分許間，以抹布覆蓋監視器鏡

頭後，侵入宜蘭縣○○市○○○路00號302室陳素貞租屋處

房間，竊取現金新臺幣3000元。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與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冠於警詢及偵訊

之供述

於警詢辯稱：有喝調酒、服

用FM2即鎮定劑，我當時已

經斷片，對我之後的行為不

清楚等語；嗣於偵訊改辯

稱：監視器拍到的是我沒

錯，我當時租在301室，我

蓋鏡頭是因為我當時跟我女

朋友住，我女朋友是有家室

的，她在月底因為我離婚，

她家人比較敏感，她家人一

直在查我這個人的存在。被

害人陳素貞我不認識，只是

住在我隔壁間。我蓋監視器

是因為我女朋友她媽媽會查

到，因為她家離我家只有30

0公尺，附近的人都會認

識，我女朋友名字叫黃以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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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被告竊盜之犯罪所

得，請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林  歆  芮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等語。其辯解前後明顯不

符，且與常情有違。

2 被害人陳素貞於警詢之指

述

租屋處房間內現金遭竊走之

經過事實。

3 監視器影像畫面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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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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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冠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080號），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
序而為判決，本院裁定進行協商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育冠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證據欄補充「被告林育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而達成合意，且被告業已認罪，其合意內容為：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之4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合予敘明。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之8、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程明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慈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　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080號
　　被　　　告　林育冠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市○○路000巷00號
　　　　　　　　　　　　居宜蘭縣○○鎮○○○路00號3樓之7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10日16時16分至17時23分許間，以抹布覆蓋監視器鏡頭後，侵入宜蘭縣○○市○○○路00號302室陳素貞租屋處房間，竊取現金新臺幣3000元。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與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冠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

		於警詢辯稱：有喝調酒、服用FM2即鎮定劑，我當時已經斷片，對我之後的行為不清楚等語；嗣於偵訊改辯稱：監視器拍到的是我沒錯，我當時租在301室，我蓋鏡頭是因為我當時跟我女朋友住，我女朋友是有家室的，她在月底因為我離婚，她家人比較敏感，她家人一直在查我這個人的存在。被害人陳素貞我不認識，只是住在我隔壁間。我蓋監視器是因為我女朋友她媽媽會查到，因為她家離我家只有300公尺，附近的人都會認識，我女朋友名字叫黃以昀等語。其辯解前後明顯不符，且與常情有違。



		2

		被害人陳素貞於警詢之指述

		租屋處房間內現金遭竊走之經過事實。



		3

		監視器影像畫面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被告竊盜之犯罪所得，請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林  歆  芮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冠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080
號），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
序而為判決，本院裁定進行協商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育冠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證據欄補充「被告林育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
    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而達成合意，且被告
    業已認罪，其合意內容為：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
    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
    法第455之4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
    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
    協商判決，合予敘明。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
    第2項、第455條之8、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
    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
    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
    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
    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
    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
    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
    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
    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
    狀如未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
    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程明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慈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　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080號
　　被　　　告　林育冠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市○○路000巷00號
　　　　　　　　　　　　居宜蘭縣○○鎮○○○路00號3樓之7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6月10日16時16分至17時23分許間，以抹布覆蓋監視器鏡
    頭後，侵入宜蘭縣○○市○○○路00號302室陳素貞租屋處房間，
    竊取現金新臺幣3000元。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與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冠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 於警詢辯稱：有喝調酒、服用FM2即鎮定劑，我當時已經斷片，對我之後的行為不清楚等語；嗣於偵訊改辯稱：監視器拍到的是我沒錯，我當時租在301室，我蓋鏡頭是因為我當時跟我女朋友住，我女朋友是有家室的，她在月底因為我離婚，她家人比較敏感，她家人一直在查我這個人的存在。被害人陳素貞我不認識，只是住在我隔壁間。我蓋監視器是因為我女朋友她媽媽會查到，因為她家離我家只有300公尺，附近的人都會認識，我女朋友名字叫黃以昀等語。其辯解前後明顯不符，且與常情有違。 2 被害人陳素貞於警詢之指述 租屋處房間內現金遭竊走之經過事實。 3 監視器影像畫面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被告竊盜之犯罪所得
    ，請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林  歆  芮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冠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080號），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
序而為判決，本院裁定進行協商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育冠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證據欄補充「被告林育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而達成合意，且被告業已認罪，其合意內容為：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之4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合予敘明。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之8、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程明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慈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　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080號
　　被　　　告　林育冠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市○○路000巷00號
　　　　　　　　　　　　居宜蘭縣○○鎮○○○路00號3樓之7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10日16時16分至17時23分許間，以抹布覆蓋監視器鏡頭後，侵入宜蘭縣○○市○○○路00號302室陳素貞租屋處房間，竊取現金新臺幣3000元。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與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冠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

		於警詢辯稱：有喝調酒、服用FM2即鎮定劑，我當時已經斷片，對我之後的行為不清楚等語；嗣於偵訊改辯稱：監視器拍到的是我沒錯，我當時租在301室，我蓋鏡頭是因為我當時跟我女朋友住，我女朋友是有家室的，她在月底因為我離婚，她家人比較敏感，她家人一直在查我這個人的存在。被害人陳素貞我不認識，只是住在我隔壁間。我蓋監視器是因為我女朋友她媽媽會查到，因為她家離我家只有300公尺，附近的人都會認識，我女朋友名字叫黃以昀等語。其辯解前後明顯不符，且與常情有違。



		2

		被害人陳素貞於警詢之指述

		租屋處房間內現金遭竊走之經過事實。



		3

		監視器影像畫面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被告竊盜之犯罪所得，請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林  歆  芮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育冠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080號），被告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
序而為判決，本院裁定進行協商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林育冠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證據欄補充「被告林育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進行協商而達成合意，且被告業已認罪，其合意內容為：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之4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合予敘明。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之8、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程明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慈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　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080號
　　被　　　告　林育冠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宜蘭縣○○市○○路000巷00號　　　　　　　　　　　　居宜蘭縣○○鎮○○○路00號3樓之7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育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10日16時16分至17時23分許間，以抹布覆蓋監視器鏡頭後，侵入宜蘭縣○○市○○○路00號302室陳素貞租屋處房間，竊取現金新臺幣3000元。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與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育冠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 於警詢辯稱：有喝調酒、服用FM2即鎮定劑，我當時已經斷片，對我之後的行為不清楚等語；嗣於偵訊改辯稱：監視器拍到的是我沒錯，我當時租在301室，我蓋鏡頭是因為我當時跟我女朋友住，我女朋友是有家室的，她在月底因為我離婚，她家人比較敏感，她家人一直在查我這個人的存在。被害人陳素貞我不認識，只是住在我隔壁間。我蓋監視器是因為我女朋友她媽媽會查到，因為她家離我家只有300公尺，附近的人都會認識，我女朋友名字叫黃以昀等語。其辯解前後明顯不符，且與常情有違。 2 被害人陳素貞於警詢之指述 租屋處房間內現金遭竊走之經過事實。 3 監視器影像畫面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被告竊盜之犯罪所得，請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林  歆  芮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